2023年“柳州好物”特产专区专柜扶持项目资金申报指南

为全面贯彻落实市委市政府工作部署，大力推进我市优势特色主要产品的发展，利用游客资源增强实体经济支撑驱动作用，积极融入新发展格局，实现地方特色产业转型升级，现将资金申报指南通知如下：

项目资金分类扶持：

1.超市类：对在各大超市设立柳州特色产品专区专柜的商贸企业，按照项目核定实际费用总额的最高50%，单店最高支持不超过2万元给予补助，单个法人单位不超过10万元给予补助。
2.专卖店、旗舰店类：对在人流密集的步行街、景点景区、车站和机场等区域新设立柳州特色产品的“柳州好物”专卖店、旗舰店的商贸企业，按照项目核定实际费用总额的最高60%，单店最高支持不超过5万元给予补助，每个法人单位不超过10万元给予补助。

3.参加申报的费用范围：支持资金主要用于专区设计、装修布置和宣传推广方面。
（二）项目申报条件：

申报主体：在柳州市辖区内依法从事生产经营的法人单位，依法纳税、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能力、经营状态正常、财务管理制度健全，设立“柳州好物”特产专区专柜的贸易、零售等相关领域企业。

柳州特产专区面积：超市类的，柳州特产专区面积（含专柜、堆头所占面积及其正前方前一米范围的面积）不小于20平方米。专卖店、旗舰店类的，整店使用面积不小于50平方米。
柳州特产专区专柜范围内，应销售柳州本地特产，其中除柳州螺蛳粉、两面针系列产品外，还应包含不低于10类柳州六县五区生产的特色产品，应在显眼处悬挂、张贴“柳州好物”宣传标识。
项目申报材料：

2023年“柳州好物”特产专区专柜扶持项目资金申请表
2023年“柳州好物”特产专区专柜扶持项目资金汇总表
2023年“柳州好物”特产专区专柜扶持项目工作总结
申报承诺书

企业营业执照复印件

法人身份证复印件（加盖公章）
项目合同、费用清单、相关发票及其他项目作证材料等
 项目申报流程：

提交申请材料

符合条件的申报主体按文件规定，于2023年12月11日前向柳州市商务局提出资金奖补申请材料，逾期未提交申请材料的视为放弃申请。

材料评审

市商务局组织专家对项目材料进行评审。
3.补充说明
本次项目资金有限，先到先得，申报完即止。
